
關於處理與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有關的《公安條例》的指引  
 
 本指引並非詳盡無遺。這些指引旨在協助執法人員及其他人

士，從和平集會 (與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相關 )這項憲法權利角度，

了解《公安條例》（第 245 章）的法定機制(包括部分用詞)。  
 
有關的自由  
 
2.  和平集會及和平地進行公眾遊行的自由或權利，是《香港特別

行政區基本法》 (《基本法》 )  和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（第 383
章）保證的基本權利。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七條訂明：  

 
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、新聞、出版的自由，結社、集

會、遊行、示威的自由，組織和參加工會、罷工的權利

和自由。”  
 
3.  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是根據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《公民權利

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制定的本地法例。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訂

明，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

有效。在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第十七條確認的權利中，下列權利

最為相關：  
 
“和平集會之權利，應予確認。除依法律之規定，且為

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、公共秩序、保障他

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，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。”  
 
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第十六條訂明的發表自由之權利，與和平集

會的權利息息相關。  
 
‘和平集會’  
 
4.  《公安條例》包括規管公眾集會相關的條文。只有為特定目的

而進行的和平、有目的及臨時群眾集會，才應受到有關的自由保

障。非和平或因訴諸武力而變得不和平的集會，並不因該等自由而

受到保障。因此，當局可在有限制情況下規管集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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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民主社會’  
 
5. 按照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第十七條，在‘民主社會’，如有

必要 (還須符合其他條件 )，可限制和平集會權利的行使。就聯合國

關於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所確認的人權而言，這說法

有特別涵義。其所指的社會確認聯合國的《世界人權宣言》及兩條

公約(即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及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

利的國際公約》)。簡要來說，該社會相信多元化、包容，以及需要

在和平的環境合理及適當地聆聽不同意見。反對、禁止或施加條件

的必要性，必須從這方面理解，尤其是“在民主社會，包括香港，

遊行是表達意見的有效方法，亦是很普遍的現象。” 1

 
政府的明確責任  
 
6.  和平集會的權利，當中涉及政府有明確責任須採取合理和適當

措施，以確保合法集會能和平進行。這項責任並非絕對，因為政府

不能保證合法集會將會和平進行，政府具有廣泛的酌情權選擇所採

取的措施。至於哪些措施屬於合理和適當，須視乎個別情況而定。  
 
7.  主辦者和參加者都應該知道，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必須屬和平

性質，以及警方須查明這類集會是有意和平地進行，而且警方必須

具備在必要時可行使的權力，以確保活動繼續和平地進行。  
 
施加條件及禁止  
 
8.  根據《公安條例》，警務處處長具有酌情權，在有理由認為有

必要的情況下，禁止、反對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或對這類集會及遊

行施加條件。 2不過，他可施加的條件及在哪些情況下可禁止公眾集

會或遊行，則受法律限制。有一點是很重要的，這些法定權力的根

本目的並非要限制行使有關權利，而是讓政府能履行其明確責任。

如沒有權力在某些情況下施加條件或禁止或提出反對，便不能合理

地確保集會會屬和平集會，或可能令其他重要的社會利益受到不必

要的損害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終審法院就梁國雄及其他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 (Leung Kwok Hung  & Others v. HKSAR) 的判決，

FACC Nos. 1 & 2 of 2005, 第 3 段。 
2  《公安條例》（第 245 章）第 9、11、14 及 15 條，第 6 條賦予的酌情權適用於所界定即將或正

在進行的公眾聚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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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或施加條件的準則

 
9.  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和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中

有關可容許限制的措詞，雖然不是全部也已大部分獲得《公安條

例》採納。訂明禁止或限制集會準則的措詞，涵蓋範圍廣闊兼具彈

性，能適應各種各樣的情況，讓市民得享相關自由。這些措詞包括

以下各項：  
 
(i)  國家安全；  

( i i)  公共安全；  

( i i i)  公共秩序；及  

( iv) 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 
 

在日常應用時，最重要的兩項準則是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。  
 
國家安全  
 
10. 就處長在限制和平集會的法定酌情權方面而言，“國家安全”

一詞的定義是保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。 3

 
公共安全  
 
11. 就處長在限制和平集會的法定酌情權方面而言，“公共安全”

指：  
   

“人(即生命、身體無損或健康)或物件的安全。” 4

 
公共秩序  
 
12. “公共秩序”一詞在法律與秩序上的涵義指維持公眾秩序與防

止擾亂公眾秩序。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《公安條例》第 2(2)條 
4  U.N.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 Commentary,Dr. Manfred Nowak， 第 380 頁。 
5 終審法院就梁國雄及其他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 (Leung Kwok Hung & Others v. HKSAR) 的判

決，FACC Nos. 1&2 of 2005, 第 82 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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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 
 
13. 就處長在限制和平集會的法定酌情方面而言，“保護他人的權

利和自由”指：  
 

z 在公共安全的前提下，保障途人以至參加者的人身安

全及身體無損的權利；以及  
 
z 保障其他人的私人財產，包括私人商業利益 6在內。  
 

14. 警務處處長可基於“他人的權利和自由”的理由而酌情限制集

會自由的權利。適用情況的例子如下：  
 

(i)  遊行會令到建議路線沿途或附近地方的正常營業及商業活

動，受到不合理干擾；以及  
 

( i i)  集合／解散地點、遊行路線沿途以及附近一帶的人、車或

物件集結，將會阻礙必要的防火、警察治安工作，或其他

緊急服務。  
 
準則的應用  
 
15. 應用上述準則時，必須與法庭認可能夠維護相關的自由準則一

致。同時，準則須在重要的實際決定體現，例如：如何在行使相關

的自由時維持公共秩序。處長須靈活處理這事，而他酌情反對或附

加條件均受限制。處長考慮運用酌情權時，必須引用“相稱性”的

原則。   
 
“相稱性”的原則  
 
16. 引用“相稱性”的原則時，必須反問所擬作出的限制是否：  

 
(a) 與公共秩序的目的有合理關聯；以及  
(b) 沒有超越為達致這目的而必須設定的限制？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U.N.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 Commentary，Dr. Manfred Nowak，第 382 至
383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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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條問題的答案必須是肯定的，才算是符合原則。  
 
17. 上文(b)項考慮的因素視乎所依賴的準則及全部事實情況。以公

共秩序為例，處長須考慮各方面的公共秩序，如交通狀況及人控

制。視乎事件的情況，相關的因素包括擬舉行遊行的日期及時間、

遊行路線的地勢、可能出現的反對團體及公眾反應。  
 
提出禁止或反對前可施加條件  
 
18. 對於建議舉行的公眾集會或遊行，應盡可能施加可證明為合理

地需要的條件，而不是禁止或反對舉行該項活動。 7

 

提供理由的責任  
 
19. 處長如決定不接納較短時間的通知，及他有理由禁止或反對或

對已作出通知的公眾集會或遊行施加條件，他便有法定責任 8提供理

由。這項責任是提供充分理由，而不只是簡單的結論。 9

 
上訴委員會  
 
20. 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可在短時間內召開聆訊。上訴委員

會無須遵從正式的證據規則，以期方便公眾人士。上訴委員會於聆

訊上訴後，可維持、推翻或更改上訴所針對的禁止、反對或條件。
1 0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《公安條例》第 9(4) 條及第 14(5) 條 
8 《公安條例》，例如第 15(2) 條 
9 前述梁國雄及其他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一案 (Leung Kwok Hung  & Others v. HKSAR)的判決，第 59 段 
10  《公安條例》第 44(4)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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